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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大华核字[2023]0015348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由贵所转来的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379号《关于对康

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

们已对问询函所提及的康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泽药业”

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问题 3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你公司 2022年度报告，截至 2022年末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深圳万联

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75,470,501.66元，2022年对该长期股

权投资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损益为 17,903,372.73元。

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对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直接持股 38.55%，间接持股 34.25%，根据公开渠道查询深圳万联康泽一

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99.18%的股

权，你公司最近三年向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收入分别为

95,011,087.11元、98,914.499.49元、83,833,350.96元。

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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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示近三年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主要

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各项对外投资、主要的负债、营业收入、投资收益及

净利润，并结合合伙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的设立目的、利润分配

机制和决策机制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对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构成控制，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列示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销

售商品的内容、计价方式、合同总价、结算方式以及信用期，并结合与同类客

户合同对比情况说明你公司向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的合理性及

公允性，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借助关联方进行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利益输送

的情形。

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结合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对上述事

项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列示近三年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主要

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各项对外投资、主要的负债、营业收入、投资收益及

净利润，并结合合伙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的设立目的、利润分配

机制和决策机制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对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构成控制，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近三年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5,213,005.00 189,252,263.57 153,727,033.68

其他应付款 50,000.00

营业收入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5,960,741.43 35,525,229.89 21,990,896.04

净利润 24,591,772.07 35,492,835.43 21,976,9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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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成

立于 2016年 10月 28日，本基金将围绕股权投资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出资方、

合作方的各自优势，深入挖掘潜在投资机会，寻找具备高成长性的投资标的进行

股权投资，并通过股权/股份转让（包括 IPO 公司收购等）方式退出被投企业。

本基金主要经营范围为医药产业投资、创业投资业务以及投资咨询。

①利润分配

根据《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

简称“《合伙协议》”）本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方式由合伙人按照各自的出资享受

收益。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对投资项目产生的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分

担。

②决策机制

根据《合伙协议》，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深圳嘉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本合伙企业委托深圳万联康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管理人。管理人与本合伙企业签订《管理协议》，并根据该《管理协议》及适

用法律，负责向本合伙企业提供管理服务，包括对投资目标实施调查、分析、设

计交易结构和谈判，做出投资和退出的决策，对被投资公司进行监控、管理等。

③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相互转变程序

经本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普通合伙人可以转变为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也可以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本公司子公司合计认缴出资金额为 8,911

万元，持股比例为 72.8%，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有限

合伙债务承担责任，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本合伙企业委托深圳万联康泽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方能更换。因此，

公司不能从实质上控制合伙企业。因此，公司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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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示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销

售商品的内容、计价方式、合同总价、结算方式以及信用期，并结合与同类客

户合同对比情况说明你公司向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的合理性及

公允性，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借助关联方进行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利益输送

的情形。

公司对外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如下：

项目 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合同约定 与其他销售客户合同约定

销售商品信

息

产品名称、规格、生产厂家、单价、数量

均以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确认订

单信息

产品名称、规格、生产厂家、单价、数量均以

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确认订单信息

计价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并将相

关调整情况提前告知，按照双方协商同意

的价格供货

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并将相关调

整情况提前告知，按照双方协商同意的价格供

货

合同总价 以全年双方确认的销售订单为准 以全年双方确认的销售订单为准

结算方式 银行汇款 银行汇款/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期 1 个月 1 个月至 6 个月

由上表可知，公司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和对外其他

销售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并无重大不一致或优惠条款，对其销售商品具备合理

性和公允性。

2022年度，公司向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销售不同规格型号、生产厂

家药品共计 4,531种，公司选取了前十大商品进行比较，情况如下：

产品信息 规格 关联方平均销售单价 非关联方平均销售单价 浮动比率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50ml/2.5g,5% 493.35/瓶 504.64/瓶 -2.29%

人血白蛋白 10g/200g/L,50ml 423.06/瓶 427.18/瓶 -0.97%

野山参 38 年生 10,923.85/支 本年度未发生销售

枸杞子 千克 69.36/千克 65.51/千克 5.54%

金银花 统 238.53/千克 227.52/千克 4.62%

红参 统 1,184.96/千克 本年度未发生销售

安宫牛黄丸 3g*1 丸 157.23/盒 152.23/盒 3.18%

安宫牛黄丸 3g*1 丸(单天然) 134.94/盒 153.75/盒 -13.94%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50ml:2.5g/水剂 589.47/瓶 609.48/瓶 -3.39%

安宫牛黄丸 1.5g*1 丸 62.16/盒 62.57/盒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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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公司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单价浮动变化均

在正常范围内，产品销售定价均为根据产品进价及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此外，随着医改逐步深化，各项改革政策覆盖了从药品供给侧到需求侧的各

个重要环节，将逐步打破现有药品流通价值链条，加快药品流通行业优胜劣汰。

特别是“两票制”政策的实施，将大幅压缩药品流通环节，加速全行业洗牌过程，

使信誉度高、规范性强、终端覆盖广、销售能力强的大型药品流通企业市场占有

率迅速提升，逐步倒逼药品零售、物流、电商行业加速集约化、信息化、标准化

进程，最终实现行业格局的全面调整。随着集采的实施，医保支付改革、医保价

格谈判和高值耗材首个国谈品种落地，未来降价控费将保持常态化。面对市场高

度同质化的竞争局面和日益收紧的政策环境，药品流通企业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

寻求多元化发展保持企业持续盈利能力。在此过程中通过规模化运作、运营成本

控制、品种差异化经营以及与供应商的创新合作，实现提质增效。此外， 围绕

大健康产业链，发展药品生产、专业分销、药品零售等业态，实现业务协同也成

为药品流通企业保持盈利水平的重要方式。故而，公司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合作可以实现规模化采购，形成进价优势从而各自在门店零售业务中取得优

势竞争地位。

公司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购销业务，不存在除

正常业务往来以外的大额流水往来，不存在销售定价不公允进而向其输送利益的

行为。

三、请会计师结合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针对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构成控制，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取得并查阅公司所投资的深圳圳万联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判断公司对深圳万联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是否形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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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渠道核查公司

对深圳万联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情况；

针对公司向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的合理性及公允性我们执

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核查公司流水，核查是否存在与客户、供应商、关键管理人员存在除正

常业务往来以外的大额流水往来；

2、项目组实地盘点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药房存货，以证实

公司与其进行的销售业务均为正常业务往来；

3、针对关联方交易，项目组抽取样本比较公司销售同规格、同生产厂家的

销售单价是否存在异常。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对深圳万联康泽一期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未纳入合并范围的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

2、公司与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之间销售行为具有商业实质，销售具

备合理性，销售价格具备公允性；未发现公司存在借助关联方进行体外资金循环

或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形。

问题 4 关于预付款项

根据你公司 2022 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

79,531,779.86元，其中 1年以内预付款项 72,589,820.03元，同比增长 31.47%。

3年以上预付款项 4,592,844.19元，同比减少 65.96%。

截至 2022年末，你公司账龄超过一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包括：预付黄

大刚 2,021,250.00 元，账龄在 3 年以上，预付汕头市元康医药有限公司

1,803,758.39元，账龄为 2-3年及 3年以上，未结算的原因均为采购药品的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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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对方尚未交货。

请你公司：

（1）结合期末在手订单，包括但不限于订单产品类别、订单金额、数量以

及订单承接时间，药品市场价格波动、公司的锁价策略以及期后营业收入情况，

说明你公司在 2022年度营业规模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预付款项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说明你公司与黄大刚及汕头市元康医药有限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商品名称与品规、商品数量、合同总价、合同签订时间、合

同约定交货时间，并说明长期挂账未来货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你公司是否存

在虚构采购合同进行单纯资金往来的情形。

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结合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对预付

款项的真实性及商业合理性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期末在手订单，包括但不限于订单产品类别、订单金额、数量以

及订单承接时间，药品市场价格波动、公司的锁价策略以及期后营业收入情况，

说明你公司在 2022年度营业规模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预付款项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期预付账款增长主要为向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湖南中核

医疗有限公司预付采购款导致，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向上述两家供应

商预付金额 4,588.55万元，占报表预付款项总额比例为 57.69%，其采购情况相

关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采购合同信息

期后销售情况
订单签订时间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含税）
支付条款

健民药业集团广东

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2022/12/26 中药 3,027.17 全额预付 已于 2023年第 1季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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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核医疗有限

公司

2022/12/22 中药 1,003.66 全额预付 已于 2023年第 1季度销售

2022/12/26 中药 1,003.66 全额预付 已于 2023年第 1季度销售

合计 5,034.48

与上述采购合同相关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客户名称 存货名称 单位 销售数量 不含税销售额（万元） 对应供应商名称

百年同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药 千克 27,008.00 1,023.33

健民药业集团广

东福高药业有限

公司

广东贵细中药有限公司 中药 千克 5,500.00 205.87

广东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中药 千克 1,057 384.18

广东怡兴食品有限公司 中药 千克 600.00 400.13

贵细中药（广州）有限公司 中药 千克 750.00 372.45

中核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中药 千克 12,500.00 473.62

重庆盖勒普霍斯医药有限公

司
中药 千克 66,496.00 1,898.85

湖南中核医疗有

限公司

合计 4,758.44

公司对外的医药销售业务是基于自身库存及采购状况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

订单，公司于 2022年 12月与上述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并于 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

销售。2022年年末，由于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根据康美中药网的中国中药材

价格总指数（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网-国家发改委授权发布，全球中药材

价格风向标 (kmzyw.com.cn)，从 2022年 12月 9日到 2022年 12月 26日，指数

从 1,701.57上涨至 1,821.02，涨超 7.02%，故而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利润，基

于备货的需要，以防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公司于 2022年末，通过预付款的方

式扩大了对部分中药材的采购规模。

综上所述，2022年营业规模虽未发生显著变化，预付款项大幅增长主要应

对未来涨价风险，报告期大额预付在期后已实现销售，具备合理性。

二、说明你公司与黄大刚及汕头市元康医药有限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商品名称与品规、商品数量、合同总价、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约定交货时间，并说明长期挂账未来货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你公司是否

存在虚构采购合同进行单纯资金往来的情形。

公司与黄大刚及汕头市元康医药有限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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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采购合同信息

商品名称 规格
单

位

商品数

量

合同总价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约定交

货时间

黄大刚

花胶
特级鳖

鱼肚

千

克
125 131.25

2018/10/7
2018年 10月

至 12 月
花胶

小白花

胶

千

克
105 70.88

汕头市元康医药

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采购框架协议 500.00 2015 年

2015 年至

2023年 12月

公司与供应商黄大刚于 2018 年 10 月 7 日签订上述农产品收购合同。2019

年 3月，相关货品运输至公司仓库，公司质检认定来货质量不合格，不予验收入

库，后续因该退货事项一直未得到有效处理，导致该预付款项长期挂账。经公司

管理层与黄大刚沟通，黄大刚同意在 2023年 12月份之前提供合格的货品。

公司于 2015年与汕头市元康医药有限公司（简称“汕头元康”）签订医疗器

械采购框架协议，协议约定汕头元康于 2015年至 2023年陆续提供公司需要的医

疗器械，同年 12月向汕头元康预付货款 500万元，并于 2021年 6月退回本公司

预付账款 127万元，之后汕头元康陆续来货，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预付账

款余额为 180.38万元。公司与供应商在供货品种、质量等原因上尚未最终确认，

公司目前正积极与供应商沟通协调，督促供应商及时交付货物或退回货款。

综上，公司与上述两家供应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其采购的商品系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形成预付账款，不存在虚构采购合同进行单纯资金往来的

情形，长期挂账也属正常业务往来中形成，未发现不合理性。

三、请会计师结合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

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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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函证程序，向主要供应商函证其期末余额，并将函证结果与公司记

录的金额进行核对同时补充相关替代测试；

3、 对主要预付款单位进行核查，检查相关执行性文件，如采购合同、订单、

付款单，送货单等原始资料；

4、 通过企查查等查询工具对主要预付款单位核实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5、检查预付款项的期后结转情况，并取得包括随货同行、物流单、入库单、

发票等相关单据。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2022年营业规模虽未发生显著变化，预付款项大幅增长主要应对未来涨

价风险，报告期大额预付在期后已实现销售，具备合理性；

2、公司预付账款长期挂账未来货的主要是由于公司与供应商日常交易过程

出现分歧所致，不存在虚构采购合同进行单纯资金往来的情形。

问题 6 关于存货

根据你公司 2022年度报告，截至 2022年末你公司存货余额 359,711,305.48

元，同比增长 33.98%，其中主要系库存商品增长所致。

2022年你公司营业收入 2,279,333,742.16元，同比下降 3.26%。

请你公司：

（1）说明 2022年对库存商品盘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盘点程序、盘点方法、

盘点时间、参与人员、涵盖的仓库位置、盘点数量、结果及其准确性；

（2）结合生产模式、生产周期、在手订单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在 2022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存货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结合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对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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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说明 2022年对库存商品盘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盘点程序、盘点方法、

盘点时间、参与人员、涵盖的仓库位置、盘点数量、结果及其准确性；

针对 2022年 12月 31日期末库存商品，盘点情况如下：

1、盘点程序

根据公司的存货盘存制度，确定盘点时间，制定公司的盘点计划与盘点表，

确定公司盘点工作的具体安排；根据公司的盘点计划，合理安排盘点人员，存货

盘点时要求停止流动；检查存货的摆放情况，关注存货是否摆放整齐，观察是否

存在毁损、陈旧、残次的存货；抽取部分已盘点的存货进行核对，包括从账面到

实物以及实物到账面；对盘点过程中发现的差异核实原因并获取相关单据；盘点

结束离场前，再次观察现场并检查盘点表单，以确定所有应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

是否均已盘点；取得并复核盘点结果汇总记录，形成存货盘点记录。

2、盘点方法

公司存货主要由库存商品构成。公司于报告期期末依据存货盘点制度均实施

盘点程序，盘点过程中实行“从表到实物、从实物到表”的双向抽盘，并随机抽取

样本进行检查核对，确认盘点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盘点过程中采用计量称重、

单个计数的方法进行盘点。

3、盘点时间

公司存货主要存放地点为汕头总仓、各地区门店。公司于 2023年 3月 2日

至 2023年 3月 4日对各地区门店进行盘点，于 2023年 3月 12日对汕头总仓进

行盘点。

4、参与人员

公司财务部、公司仓储部、大华审计项目组成员等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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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仓库位置

门店主要分散在广东省汕头市、广东省河源市以及广东省东莞市；汕头总仓

位于广东省汕头市保税区。

6、盘点数量

公司抽取了共计 49家门店。根据各家门店盘点日 0点库存情况，根据存货

性质、金额抽取了 70%的存货进行盘点；对汕头总仓按照不同仓库根据药品性

质、存货余额抽取了 70%进行了抽盘。

7、盘点结果

经盘点及复盘，公司不存在重大盘盈、盘亏现象。

二、结合生产模式、生产周期、在手订单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在 2022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存货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通常情况下，公司整体保持 1-2 个月左右的安全库存，根据客户订单及主

要客户提供的需求预测组织采购。公司 2022年期末存货余额受客户订单、预计

需求以及 2022年 12月零售市场需求突然快速放大等因素的影响。

期末，公司存货与订单对应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在手订单金额 a 39,014.60

当期主营业务毛利率 b 0.11

期末在手订单对应成本 c=a*(1-b) 34,574.74

期末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余额 d 35,971.13

订单支持比例 e=c/d 96.12%

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订单支持率为 96.12%，订单覆盖率较

高。

综上，公司于 2022年年末，增加了存货的储备，是出于对未来订单的支持，

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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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结合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对

存货的真实性发表意见。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公司生产与仓储的内部控制制度，了解公司备货并执行穿行测试和

控制测试；核查公司存货余额结构与采购特点是否相符；

2、 对公司期末存货盘点进行监盘、并将存货盘点明细表与收发存清单进行

核对，确保存货真实、完整，盘点过程合理；

3、 获取公司全年收发存清单、与账面数据进行核对，并对全年收发存清单

进行计价测试，确保存货发出、结存金额准确；

4、获取公司存货库龄明细表，对存货进行库龄分析，核查是否存在库龄较

长的存货，了解是否存在存货积压的情况；

5、获取报表日至报告日前的期后存货进销存明细，查看存货的期后销售情

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存货的在手订单覆盖率较高，期后形成销售，结合存货监盘情况，未发

现重大差异，公司存货状态良好，计量准确，我们认为公司存货具有真实性。

问题 8 关于营业外支出

根据你公司 2022年度报告，2022年你公司营业外支出金额为 1,858,032.75

元，其中滞纳金支出 1,490,185.64元，同比增长 5682.92%。2022年你公司实现

利润总额 61,650,314.62 元，同比下降 50.46%，2022 年你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

为 10,061,489.90元，同比增长 1.59%，

截至 2022年末你公司应交税费为 45,254,293.38元，同比增长 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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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 2022年，你公司利润总额分别为 21,120,056.29元、28,622,305.49元、

60,640,436.81元、124,449,253.12元及 61,650,314.63元，当期所得税费用分别为

13,554,370.15 元 、 20,144,100.84 元 、 6,905,914.78 元 、 22,263,248.13 元 及

18,394,327.29元。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本期营业外支出中滞纳金所涉及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处罚事

项、欠缴项目，如涉税，按税种列示，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况以及你公司的整改

措施等，你公司是否存在类似的欠缴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2）请你公司结合最近 3 年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

企业审定报表的主要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的差

异、纳税调整过程、以及各子公司税率差异，说明你公司最近 3 年利润总额与

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匹配情况，是否存在内部交易转移利润减少纳税的情形；并

说明你公司在 2022年利润总额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大幅

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并说明康泽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滞纳金所涉及事项是否构成重大前期差错。

回复：

一、详细说明本期营业外支出中滞纳金所涉及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处罚事

项、欠缴项目，如涉税，按税种列示，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况以及你公司的整改

措施等，你公司是否存在类似的欠缴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本期营业外支出滞纳金所涉及事项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康泽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康泽药业连

锁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泽

药业连锁有

限公司

广州市昂泰

药业有限公

司

广东搜扒

药网络科

技有限公

司

汕头市康

泽惠康药

房有限公

司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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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纳金 21.88 1,360,606.60 106,798.03 0.88 1,467,427.39

明细如下：

21 年企业所得税滞纳金 1,356,708.64 65,692.68 1,422,401.32

医保滞纳金 3,842.00 3,842.00

增值税滞纳金 9.63 41,006.03 41,015.66

印花税滞纳金 46.33 46.33

个人所得税滞纳金 21.88 0.88 22.76

城市维护建设税滞纳金 99.32 99.32

公司欠缴的税款主要涉及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和广州市昂泰药业有限公

司，欠缴事项主要为 21年企业所得税。公司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向税务局

申请暂缓缴纳 21年企业所得税并认缴由此产生的滞纳金。

针对与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相关的企业所得税滞纳金，公司于 2023年 6

月 5 日就经营资金周转紧张的情况及清欠计划向国家税务总局汕头综合保税区

税务局提交了情况说明，并提出公司将积极主动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一方面加强

应收账款管理，一方面积极与银行沟通，争取早日取得银行资金支持。同时，公

司承诺，剩余税款及滞纳金在 2024年 6月底前缴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优先权包括滞纳金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税收滞

纳金不属于行政处罚。公司已按照主管税务部门的要求进行纳税申报，缴纳了滞

纳金，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存在受到主管税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请你公司结合最近 3 年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

企业审定报表的主要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的差

异、纳税调整过程、以及各子公司税率差异，说明你公司最近 3 年利润总额与

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匹配情况，是否存在内部交易转移利润减少纳税的情形；并

说明你公司在 2022年利润总额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大幅

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近三年合并层面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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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利润总额 61,650,314.63 124,449,253.12 60,640,436.81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15,412,578.66 31,112,313.28 15,160,109.20

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2,499.28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581,043.71 55,997.23 81,531.46

非应税收入的影响 -4,248,522.96 -7,446,828.98 -20,269,990.27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影响 369,324.02 117,474.24 224,368.91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

扣亏损的影响
-10,545.11 -296,803.33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1,226,601.31 2,963,177.94 9,366,683.70

其他 -73,725.00

所得税费用 13,254,255.34 26,802,133.71 4,265,899.67

公司近三年合并层面营业收入分别为 2,279,333,742.16元、2,356,265,512.01

元、2,672,313,117.05元；营业成本分别为 2,217,031,114.06元、2,279,538,187.92

元、2,635,844,255.64 元；毛利率分别为 2.73%、3.26%、1.36%；毛利率的变动

主要受当年销售产品的类别以及销售途径影响。

2022年度合并范围内增加子公司广东康神药业有限公司，其税率为 20%，

由此产生子公司不同税率的影响；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为补提 2016 年

-2020年企业所得税；非应税收入的影响为公司对外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形成的

非应税收入；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影响为各期纳税调增调减项，分别为

股份支付的影响、业务招待费的影响、折旧与摊销的会税差异的影响、税收滞纳

金、罚款、罚金的影响等；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

抵扣亏损的影响为无法判断部分子公司本期亏损未来期间是否可以取得，出于谨

慎性原则对部分子公司本期亏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由上述调整事项可知，

公司利润总额与当期所得税费用匹配。

公司合并范围内广东康神药业有限公司税率为 20%，内部交易额为

8,494,614.46 元，其余各公司税率均为 25%，公司与各子公司转移定价均参照交

易时的市场价格及产品进价，不存在内部交易转移利润减少纳税的情形。应交税

费-企业所得税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为企业资金紧张，向税务局申报了经营资

金周转紧张的具体情形，申请暂缓缴纳 2021-2022年企业所得税，并报告了清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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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三、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并说明

康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滞纳金所涉及事项是否构成重大前期差错。

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

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而对前

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项目组在审计 2021年度财务报表时，企业资金安

排中包括了税款缴纳事项，无法预期其欠缴情况，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

项目组发现公司欠缴情况并判断其欠缴情况暂时无法缓解，按照滞纳金计算方法

检查了企业对税款滞纳金的计提情况。因此，公司对税款滞纳金的计提情况并不

属于前期差错的范畴，不构成重大前期差错。

（一）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

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营业外支出明细表，复核其加计数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

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对本期发生的营业外支出，结合相关科目审计，检查支持性文件，确定

入账金额及会计处理是否正确。针对滞纳金事项，向企业了解其形成原因，计算

并复核企业计提的金额是否合理，并获取税务局向企业出具的相关文件；

3、获取或编制应交税费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

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4、核对期初未交税金与税务机关受理的纳税申报资料是否一致，检查缓期

纳税及延期纳税事项是否经过有权税务机关批准；

5、取得被审计单位纳税申报资料，分析其有效性，并与上述明细表及账面

数据进行核对；

6、将明细表与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进行核对，比较两者是否总体相符，



大华核字[2023]0015348 号有关财务事项说明

第 18 页

并分析其差额的原因；

7、获取或编制所得税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

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8、结合其他账项的审计和税法规定，核实当期的纳税调整事项，确定应纳

税所得额，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检查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9、根据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以及未作为资产

和负债确认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的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的差异，计算递

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应有余额，递延所得税当期发生额。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报告期除上述列示的滞纳金外，无其他欠缴行为，此外税收滞纳金

不属于行政处罚，公司已按照主管税务部门的要求进行纳税申报，缴纳了滞纳金，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公司最近 3年利润总额与各期所得税费用匹配，公司与各子公司转移定

价均参照交易时的市场价格及产品进价，不存在内部交易转移利润减少纳税的情

形；公司在 2022年利润总额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大幅度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企业资金紧张。企业向税务局申报了经营资金周转紧张的具体

情形，申请暂缓缴纳 2021-2022年企业所得税；

3、公司对税款滞纳金的计提出于对报表谨慎性原则，并不属于前期差错的

范畴，不构成重大前期差错。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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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华核字[2023]0015348号有关财务事项说明之签

字盖章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姜纯友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婷婷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八日




